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

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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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申请，经导师同意后，填写《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书》，其中“预答辩意见”栏，请草拟后请导师修改





向科研科递交《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书》纸稿一份。





经导师审核通过











科研科审核通过





1、至科研科领取 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预答辩会议邀请信”（须科研科盖章）；


2、按《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书》中的“专家名单”寄送 “邀请信”；


3、在规定日期举行预答辩会议，会前准备事宜：


（1）会议所需电脑、投影仪等会务工作；


（2）《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书》电子版（需经导师认可，且会议当天必须携带）；


（3）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PPT；








≥2/3专家同意


预答辩结论为“合格”、“基本合格”





预答辩通过，准备学位论文答辩





≥1/3专家同意


预答辩结论为“不合格”





预答辩不通过，须重新修改学位论文





6个月至一年内重新申请预答辩








